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補字第225號

原      告  林家民  

訴訟代理人  高大凱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廖憶晨  
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繕房屋漏水等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

裁判費。按「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

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

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」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

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而容忍修繕之訴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

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，故應以

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

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果參照）。

二、經查，原告聲明請求被告應將坐落宜蘭縣○○鎮○○路0段0

00巷00號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，依前

揭說明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

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。又原告未陳報其所受利益或系爭房屋

漏水修繕所需費用，致本院無法計算本件訴訟標的價額，故
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，查報本件訴訟標的之價

額（原告應先查報侵害排除請求之標的價額，例如提出估價

單，逐項載明施工項目及其各該費用明細，並暫時以此修復

費用，作為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）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

之13所定費率，按本件訴訟標的價額補繳裁判費。如原告未

能陳報訴訟標的價額，本院將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

定，以同法第77條之12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

加10分之1定之，即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65萬元為本件訴之聲

明之訴訟標的價額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為1萬7,335元。茲依

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翌

日起5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   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1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  法  官  黃淑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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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

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；其餘關於命補

繳裁判費部分，不得抗告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1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廖文瑜

附錄條文：
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：「因財產權而起訴，其訴訟標

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下部分，徵收裁判費1,00

0元；逾10萬元至100萬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100元；逾100萬

元至1,000萬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90元；逾1,000萬元至1億

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80元；逾1億元至10億元部分，每萬元

徵收70元；逾10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60元；其畸零之數不

滿萬元者，以萬元計算。」
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：「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

者，以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

之1定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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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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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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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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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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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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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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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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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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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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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補字第225號
原      告  林家民  
訴訟代理人  高大凱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廖憶晨  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繕房屋漏水等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。按「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」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而容忍修繕之訴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，故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果參照）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聲明請求被告應將坐落宜蘭縣○○鎮○○路0段000巷00號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，依前揭說明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。又原告未陳報其所受利益或系爭房屋漏水修繕所需費用，致本院無法計算本件訴訟標的價額，故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，查報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（原告應先查報侵害排除請求之標的價額，例如提出估價單，逐項載明施工項目及其各該費用明細，並暫時以此修復費用，作為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）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所定費率，按本件訴訟標的價額補繳裁判費。如原告未能陳報訴訟標的價額，本院將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，以同法第77條之12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定之，即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65萬元為本件訴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為1萬7,335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    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1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  法  官  黃淑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
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；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，不得抗告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1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廖文瑜


附錄條文：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：「因財產權而起訴，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下部分，徵收裁判費1,000元；逾10萬元至100萬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100元；逾100萬元至1,000萬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90元；逾1,000萬元至1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80元；逾1億元至10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70元；逾10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60元；其畸零之數不滿萬元者，以萬元計算。」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：「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，以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定之。」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補字第225號
原      告  林家民  
訴訟代理人  高大凱律師
被      告  廖憶晨  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繕房屋漏水等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
    裁判費。按「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
    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
    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」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
    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而容忍修繕之訴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
    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，故應以
    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
   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果參照）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聲明請求被告應將坐落宜蘭縣○○鎮○○路0段000巷
    00號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，依前揭說
    明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
    少房屋價額為準。又原告未陳報其所受利益或系爭房屋漏水
    修繕所需費用，致本院無法計算本件訴訟標的價額，故原告
    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，查報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（
    原告應先查報侵害排除請求之標的價額，例如提出估價單，
    逐項載明施工項目及其各該費用明細，並暫時以此修復費用
    ，作為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）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
    所定費率，按本件訴訟標的價額補繳裁判費。如原告未能陳
    報訴訟標的價額，本院將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，以
    同法第77條之12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
    之1定之，即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65萬元為本件訴之聲明之訴
    訟標的價額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為1萬7,335元。茲依民事訴
    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
    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   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21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  法  官  黃淑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
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；其餘關於命補
繳裁判費部分，不得抗告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21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廖文瑜

附錄條文：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：「因財產權而起訴，其訴訟標
    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下部分，徵收裁判費1,00
    0元；逾10萬元至100萬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100元；逾100萬
    元至1,000萬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90元；逾1,000萬元至1億
    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80元；逾1億元至10億元部分，每萬元
    徵收70元；逾10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60元；其畸零之數不
    滿萬元者，以萬元計算。」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：「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
    ，以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
    定之。」

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補字第225號
原      告  林家民  
訴訟代理人  高大凱律師
被      告  廖憶晨  
一、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繕房屋漏水等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。按「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」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而容忍修繕之訴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，故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果參照）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聲明請求被告應將坐落宜蘭縣○○鎮○○路0段000巷00號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，依前揭說明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。又原告未陳報其所受利益或系爭房屋漏水修繕所需費用，致本院無法計算本件訴訟標的價額，故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，查報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（原告應先查報侵害排除請求之標的價額，例如提出估價單，逐項載明施工項目及其各該費用明細，並暫時以此修復費用，作為本件訴訟標的之價額）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所定費率，按本件訴訟標的價額補繳裁判費。如原告未能陳報訴訟標的價額，本院將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，以同法第77條之12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定之，即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65萬元為本件訴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為1萬7,335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   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21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  法  官  黃淑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
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；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，不得抗告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21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廖文瑜

附錄條文：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：「因財產權而起訴，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下部分，徵收裁判費1,000元；逾10萬元至100萬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100元；逾100萬元至1,000萬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90元；逾1,000萬元至1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80元；逾1億元至10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70元；逾10億元部分，每萬元徵收60元；其畸零之數不滿萬元者，以萬元計算。」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：「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，以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定之。」


